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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十二題：促進香港股權眾籌活動 

2017 年 10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十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年，企業透過眾籌活動集資在世界各地日漸流行，而有不少國家的

政府已就規管眾籌集資活動訂定法例。另一方面，金融發展局於去年三月

十八日發表《在香港建立股權眾籌活動監管制度》的報告，探討如何建立

架構和監管機制，以促進香港股權眾籌活動的發展，並同時善加監管。然

而，政府至今仍未宣布任何具體措施推動股權眾籌活動。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自上述報告發布至今，當局有否就金融發展局所提建議作出具體的

跟進工作；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當局於今年五月十七日回覆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視乎眾籌

相關安排的具體結構及特性，現時某些類型的眾籌活動（尤其是股權眾籌）

可能受《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及／或《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 32章），以至《放債人條例》（第 163 章）的條文所規限，當局

有否制訂指引，協助企業判斷其有意進行的股權眾籌活動會否及如何受上

述條例規管；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有否評估現行法例及措施對促進股權眾籌活動和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的成效；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四）有否計劃在未來一年內修訂法例和設立相關的監管架構，以促進股

權眾籌活動；如有，詳情（包括立法時間表）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四個部分，我們回覆如下： 

 



（一）我們留意到，眾籌集資活動可以以不同形式進行，包括股權眾籌集

資和個人對個人網上貸款。這些活動現時仍在發展階段，全球各地對其規

管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一些經濟體選擇採用專屬的新制度，而另一些經濟

體則利用現有的法規。然而，不論他們採用甚麼政策，充分保護投資者仍

然是基本的政策目標。同時，由於股權眾籌集資及個人對個人網上貸款所

帶來的潛在風險管理問題已在不少地區浮現，令人關注即使有風險披露警

告，散戶投資者也未必完全明白股權眾籌集資和個人對個人網上貸款潛在

的高風險。 

 

  現有法例框架已有空間容許股權眾籌集資平台運作。市場可先考慮在

現行的規管框架下，根據專業投資者相關的豁免條款，在香港發展以專業

投資者為目標的股權眾籌集資平台。 

 

  有關的跟進工作載列於回覆的第（二）、（三）及（四）部分。 

 

（二）現時，在香港進行眾籌集資活動，例如，若眾籌集資活動涉及向公

眾作出購買證券（包括股份、債權證或於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的要約，

或有關平台為借款人提供自身資金，視乎相關安排的具體結構及特性而

定，可能受制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

文）條例》（第 32章）及《放債人條例》（第 163 章）。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成立金融

科技專用平台（名為金融科技聯絡辦事處），加強其與金融科技業界之間

的溝通。有興趣人士可以與其聯絡，索取更多資料。 

 

  此外，證監會在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布推出證監會監管沙盒，

提供一個受限制的監管環境，以便合資格企業使用金融科技來進行受規管

活動（可能包括眾籌活動）。沙盒旨在讓合資格企業在向香港公眾提供服

務之前，透過與證監會進行緊密的溝通並受到嚴謹的監督，識別及處理與

其受規管活動有關的風險或關注事項。同日，證監會亦發出通函，釐清其

評核申請成為負責人員的個別人士（包括具有科技專業知識者）是否符合

擁有相關行業經驗的規定時所採用的方法。 

 

（三）及（四）正如回覆第（一）部分所述，現有法例框架已有空間容許

股權眾籌集資平台運作。市場可先考慮在現行的規管框架下，根據專業投

資者相關的豁免條款，在香港發展以專業投資者為目標的股權眾籌集資平

台。 

 



  我們留意到股權眾籌集資活動可能涉及金融科技的使用。就發展金融

科技而言，政府會繼續留意金融科技領域的最新情況，確保在推動市場創

新和投資者保障之間取得合適平衡。 

 

 

完 


